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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75        证券简称：梅安森        公告编号：2020-037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 

或采取监管措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梅安森”）自上市以来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

运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鉴于公司拟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按照相关要求，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

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如下： 

出具日期 监管文件 当事人 主要内容 

2017.11.17 

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

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重

庆梅安森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监管

函》（创业板

监 管 函

【2017】第

74号） 

重庆梅安

森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 

2017 年 10月 26 日，你公司发布《关于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称公司自查并经会计师核查发现，前期对

《黑龙江恒阳集团智慧牧业项目建设及服务合同》项下

部分收入的确认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为此

公司对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涉及的部分

财务数据进行更正，调减 2017 年一季度、2017 年半年

度营业收入 886.4 万元，净利润 122.4 万元。 

你公司的上述相关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第 2.3 条的规定。

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

改，并于 11 月 27 日前将整改情况上报我部。 

2018.2.9 

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

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重

庆梅安森科

周和华 

你作为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于 2018 年 2 月 2 日通过集

中竞价买入公司股票 35880 股，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45.2

万元，公司预约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披露 2017 年度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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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周和

华 的 监 管

函》（创业板

监 管 函

【2018】第 6

号）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2015 年修订）第 3.8.17 条规定。请你充分重视

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

发生，并将整改情况报告于 2018年 2月 13 日前报送我

部。 

我部提醒你必须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本所发布的其他相关规定，诚实守信，

合法合规进行股票买卖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018.5.11 

重庆证监局

《关于对重

庆梅安森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 

重庆梅安

森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 

经查，我局发现你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7500638601）部分业务收入确认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涉及收入金额 8663.68 万元，致使你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

告、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出现错报。上述

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40 号）第二条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

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

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2018.8.7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

对重庆梅安

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

给予通报批

评处分的决

定》 

重庆梅安

森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马焰、

叶立胜、

刘桥喜、

金小汉、

邓中田、

谢兴智、

吴平安、

胡秀芳 

经查明，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梅安森”）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18 年 2 月 14 日，梅安森披露的《关于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显示，因智慧牧业项目中部分软件项目收

入在 2016 年尚不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条件，

将其确认为2016年度收入不够审慎，应将其确认为2017

年度收入，故对梅安森已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一季报、2017 年半年报、2017 年三季报进行差错更

正。其中，调减 2016 年度净利润 1,330.62 万元，分别

调增 2017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前三季度净利润金额

1,330.62 万元。 

梅安森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2.3 条规定。

梅安森董事长、时任财务负责人马焰，董事叶立胜，董

事兼副总经理刘桥喜、邓中田，董事、时任总经理金小

汉，监事谢兴智、吴平安，时任监事胡秀芳未能恪尽职

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2.3 条、

第 3.1.5 条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3.1.10 条的规定，对公司违规行为负有

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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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和《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6.2 条和第 16.3 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

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做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

的处分；  

二、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时任

财务负责人马焰，董事叶立胜，董事兼副总经理刘桥喜、

邓中田，董事、时任总经理金小汉，监事谢兴智、吴平

安，时任监事胡秀芳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梅安森及相关当事人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

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

社会公布。 

2018.8.8 

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

公司管理部

《关于对重

庆梅安森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

事武文生、

李定清、唐

绍均的监管

函》（创业板

监 管 函

【2018】第

79 号） 

武文生、

李定清、

唐绍均 

2018 年 2 月 14 日，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梅安森”）披露的《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

公告》显示，因智慧牧业项目中部分软件项目收入在

2016 年尚不满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条件，将其

确认为 2016 年度收入不够审慎，应将其确认为 2017 年

度收入，故对梅安森已披露的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一季报、2017 年半年报、2017 年三季报进行差错更

正。其中，调减 2016 年度净利润 1,330.62 万元，分别

调增 2017 年一季度、半年度和前三季度净利润金额

1,330.62 万元。 

你们作为梅安森的独立董事，未能恪尽职守、履行

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2.3 条、第 3.1.5

条以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

第 3.1.10 条的规定，对梅安森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请

你们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避免上述问题的再

次发生。 

我部提醒你们：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应勤勉尽责，

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责任。 

2019.9.18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

对重庆梅安

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  

相关当事人

给予通报批

评处分的决

定》 

重庆梅安

森科技股

份有限公

司、马焰、

周和华、

郑海江、

冉华周 

经查明，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梅安森”）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19 年 1月 29 日，梅安森披露《2018 年年度业绩

预告》，预计 2018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

下简称“净利润”）为 1,000 万元至 1,500 万元。2 月

21 日，梅安森披露《2018 年度业绩快报》，预计 2018

年净利润为 1,058.05万元。4月 20日，梅安森披露《2018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2018 年净利润修正为亏损

6,075.26 万元。4 月 26 日，梅安森披露《2018 年年度

报告》，2018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亏损 5,963.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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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安森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披露的预计净利润与年度报

告经审计的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且未及时进行修正。 

梅安森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1 条、第 11.3.4

条的相关规定。 

梅安森董事长马焰、总经理周和华、财务负责人郑

海江以及时任财务负责人冉华周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

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 条、第 3.1.5 条的

相关规定，对梅安森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依据本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第 16.2 条、第 16.3

条的规定，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

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通报批评

的处分。  

二、对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焰、

总经理周和华、财务负责人郑海江以及时任财务负责人

冉华周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  

对于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

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公司已对上述通报批评处分决定、警示函、监管函所涉问题进行了自查和整

改，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控制度，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从

而确保公司运行的规范性，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除上述情形之外，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12日 


